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文体竞赛奖励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文体竞赛制度建设，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当前教工文体竞赛开展的情

况，本着鼓励先进、服务教工、比学赶超、推动发展的目的，现对本工会教职工参加各类文

体竞赛奖励标准作如下规定。

一、教职工参加校工会各协会举办的文体比赛。

个人项目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第 5名 参与奖

奖励金额

（元/人）
800 600 500 400 300 80

集体项目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内容

奖励金额

（元/队）
800 500 300

羽毛球双打、乒乓

球双打、八十分等

二、教职工参加校工会举办的校运动会比赛。

个人项目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第 5名 教工方队

奖励金额

（元/人）
200 160 130 100 80 80

集体项目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内容

奖励金额

（元/队）
800 600 500 拔河（10 人/队）

三、教职工参加教育工会各类问题比赛。

代表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参加教育工会组织的各类文体赛事获奖者，按教育工会

奖励金额 1:1 给获奖者学校奖励。

说明：

1.本标准适用于教职工参加工会及各文体协会举办的文体竞赛。

2.奖励范围不超过参与人数或团队的 2/3。

3.不设置等第奖项的文体竞赛，按人均不超过 100 元标准发放奖励。

4.参加工会组织的文体竞赛的集体项目，人均奖励金额最高不得超过 500 元。

5.上述奖励金额及奖项设置为奖励发放标准上限。

6.本标准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本标准的解释权归邦德学院工会。


